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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川破终 4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成都颐和医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四

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八宝街 13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杜凯奋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田海涛，四川力久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胡杰斯，四川力久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成都颐和医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颐和公司）因申请

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4）川 01

破申 6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

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。现已审查终结。

颐和公司上诉请求：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4）

川 01 破申 6 号民事裁定，依法裁定受理上诉人的破产申请。事实

与理由：一、事实认定错误。一审裁定第 3 页第二段认定“颐和

公司称，谢军是颐和公司医疗管理部门行政院长，因涉嫌骗取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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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基金被刑事侦查，目前公司机关已移送检察院审查，导致颐和

公司账户处于司法冻结状态，无法对外支付任何费用”。然而，颐

和公司及其代理人未在任何场所、任何文件中声称公司账户被司

法冻结是因为谢军涉刑造成的。真实情况是公司账户是因与经营

场所房东的租赁合同民事纠纷而被司法冻结。该裁定作出错误事

实认定，影响了裁定的事实判断，从而也影响了裁定作出的事实

依据。二、法律适用错误。申请人完全符合受理破产清算的法律

规定，一审裁定却以无法律明文规定之理由不予受理，显然存在

法律适用错误情形。一审裁定不予受理的理由是“担任公司行政

院长的谢军涉刑被追究刑事责任，且该刑事案件对谢军在实体问

题上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到颐和医院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，并影

响本案破产清算的审查”。谢军被追究刑事责任是个人犯罪，并不

是单位犯罪，法院不能因此就不受理具备破产条件的申请人的破

产申请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使医保主管部门要追究申请人的责任，

根据申请人与医保经办部门的协议关系，也只能算作民事法律关

系，仅可能导致申请人颐和医院的债权债务发生变化，这不能成

为不予受理破产申请的法定理由。综上，一审法院应当严格依法

裁判，不应以毫无依据的理由不予受理。三、一审法院存在程序

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条的规定，

除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外，“人民法院应当破产申请之日起十五日

内裁定是否受理”，而申请人自 2024 年 2 月底提交申请后，该院

于 2024 年 5 月中下旬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，属于程序违法。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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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上诉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

和第七十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提出上诉，请求判如所请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

颐和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注册资本为 18571400 元人民币，住所地为四川省成都市青羊

区八宝街 130 号，登记机关为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法定代表

人为杜凯奋。公司股东为：成都宝铎含风医疗管理有限公司，持

股比例 100%。2024 年 1 月 22 日，颐和公司股东会召开会议，通

过决议同意颐和公司申请破产。

颐和公司提供的四川公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23 年

12月 6日出具的审计报告[川公砝会审字(2023)第 1887 号]显示：

截止 2023 年 10 月，颐和公司资产总计 17813841.29 元，负债合

计 64748190.71 元，所有者权益合计-46934349.42 元。

一审听证中，颐和公司称现有资产为医疗设备、电脑台式机、

收费系统、车辆等，账面净值约 2000000 元，尚未进行市场评估。

颐和公司对外投资成都甲友会健康咨询有限公司、众康全程健康

咨询（成都）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均为 100%，均长期未经营业务。

颐和公司提供的债权清单显示：颐和公司享有合计 7173076.65

元的应收账款。

颐和公司出具的员工名册、员工安置方案、职工工资支付及

社保缴纳情况显示，颐和公司不存在欠缴社保情况，截止 2023

年 12 月 15 日，颐和公司欠付职工工资 1376376.1 元，欠付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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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1161998.72 元，合计 2538374.82 元。

一审另查明，2023 年 6 月 16 日，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

出具《拘留通知书》，载明“……我局已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 12

时将涉嫌诈骗罪的谢军刑事拘留……”。审查过程中，颐和公司称，

谢军是颐和公司医疗管理部门行政院长，因涉嫌骗取医保基金被

刑事侦查，目前公安机关已移送检察院审查，导致颐和公司账户

处于司法冻结状态，无法对外支付任何费用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颐和公司住所地在成都市，登记机关为成都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颐和公司作为

债务人，经股东会决议同意申请破产，具备申请破产清算的主体

资格。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，谢军曾担任颐和公司医疗管理部门

行政院长一职，因涉嫌骗取颐和公司医保基金被刑事立案侦查，

该刑事案件对谢军在实体问题上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到颐和医院

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，并影响本案破产清算的审查。综上，本案

暂不宜进入破产程序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

二条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对成都颐和医院有限公司的申请，

不予受理。

二审中，颐和公司未提交新证据。

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人民法院审查是否受理破产申请，应当审查申请

人的主体资格和债务人是否具备破产原因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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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

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。本案中，颐和公司作为债务

人，经股东会决议同意申请破产，具备申请破产清算的主体资格。

结合颐和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等证据，足以证明颐和公司资产不

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具备破产原因。

同时应当看到，通过破产程序集中、公平清理债权债务，

其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在于保护债权人依法及时实现债权。根据

一审查明的事实，颐和公司原行政院长谢军涉嫌骗取医保基金被

刑事立案侦查，而相关刑事程序尚未终结，谢军涉嫌骗取医保基

金的资金是否流入颐和公司尚不清楚。在此情况下，刑事案件涉

案财产与债务人自身的合法财产的甄别存在一定困难，对破产

程序的顺利推进、破产财产处置及债务清偿构成实质性影响，

直接关系到破产债权人能否及时实现债权。据此，一审法院综

合多种因素，现阶段暂不予受理破产申请，并无不当。

对于颐和公司提出其自 2024 年 2 月底递交申请，而一审法院

超过 15 日后才作出不予受理裁定，存在程序违法问题。对此，本

院认为，虽然一审法院在处理上存在程序瑕疵，但不影响一审法

院对是否应受理颐和公司破产申请的判断，并不影响最终裁判结

果，一审不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。

综上所述，一审裁定认定主要事实清楚，法律适用正确。虽

然存在程序瑕疵，但不影响最终裁判结果，本院予以维持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一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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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唐楠栋

审 判 员 段 玲

审 判 员 兰 娟

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

法 官 助 理 何春艳

书 记 员 文龙燕


